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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需要法律咨询，或者专业指点，或者希
望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请与律师热线：
0632——3330625联系，专业律师将免费为您
解答并在每周二《律师周刊》刊出。

【案例简介】
尤华与他人合伙经营地板生

意，向晁明借款2万元，约定借期6
个月。尤华为晁明出具了借条。尤
华用此款与他人合伙倒卖劣质地
板，被相关部门查获，将劣质地板全
部没收，并每人罚款 1 万元。尤华
为翻本，竭尽所有财产再次经营地
板生意，又亏损，至还款期届满，已
无支付能力。晁明经了解，尤华 1
年前曾借给赵军 2 万元作经营资
金，现已到履行期。尤华放弃这一
到期债权，晁明向法院起诉，请求赵
军以此款清偿债务。赵军辩称该债
权尤华已经放弃，并且自己是欠尤
华钱并不欠原告晁明钱，晁明无权
要求自己向其清偿欠款。

【法院判决】
本案经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晁

明依法行使代位权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支持原告晁明
的诉讼请求。判令赵军向原告晁明
清偿2万元欠款。

【律师精解】
这个案例涉及到合同法中的代

位权问题，这是解决民事主体之间
三角债务的有效法律制度。

●代位权的法律特征

代位权是指债务人对第三人享
有到期债权，但由于债务人怠于行
使其债权，危及到债权人利益的时
候，债权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第三人向自己偿
还债务人之债。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明确了
代位权制度的基本内容，即：“因债
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
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
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
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自身
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
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
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一）》
第十三条的规定，合同法第七十三
条第一款规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
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
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
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
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损
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1、代位权行使的主体是债权
人。只要债权人代位权条件成就，
债权人就可以行使代位权。

2、债权人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
代位权，而不是以债务人的名义来
行使。因此，与民法上的代理不同。

3、债权人必须通过向法院请求

来行使代位权。即通过诉讼程序，
甚至不包括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程
序。

4、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以债权人
的债权为限，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
的除外。

5、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
用由债务人负担。债权人之所以行
使代位权是因为债务人怠于行使债
权，进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只有
让债务人承担必要的费用才能体现
公平原则。上述内容构成了我国合
同法乃至民法债权法上完整的债权
人代位权制度。

从情理上来说，第三人欠债务
人债务并不欠债权人债务，法律规
定债权人向第三人请求还款似乎不
符合常理。但我国合同法在代位权
制度方面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
可谓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独
特做法

●代位权的行使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合
法、确定的。这里规定的“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合法”，还应当
包括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也
必须是合法的。在本案中，债
权人晁明对债务人尤华的债权
已经到期且属于民间正常借款
受法律保护。同时债务人尤华与
次债务人赵军之间债权债务到期且
也属于民间正常借款，故两者之间
的债权也是合法的。

2、债务人须迟延履行到期债务
且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即债务人应
当而且能够行使债权但不去行使，

比如本案中的债务人尤华对第三人
赵军享有债权，但尤华却故意不积
极向赵军索要欠款。

3、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
行为对债权人的到期债权造成损
害。本案中，债务人尤华因做生意
亏损已经没有履行能力且不积极行
使债权以致损害了债权人晁明的债
权。

4、代位权的客体非专属债务人
自身的债务。我国《合同法》规定，
第一，可代位行使之债权，必须是债
务人现有的债权。第二，对债务人
的专属权不能代位行使。第三，对
法律禁止扣押的权利不得代位行
使。本案中，债务人的债权并不属
于上述三种类型，故本案在客体上
符合代位全行使的条件。

●代位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

代位权行使后，债务人与第三
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债权
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也归于
消灭。

代位权的这一法律规定，对处
理公民个人之间或企业之间的三角
债务非常有效。但行使代位权需要
符合前面叙述的条件，且行使代位
权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效果。

在此提醒读者如遇到债务人无
力清偿债务时不要急于放弃，还要
调查一下债务人是否有到期的债权
没有积极行使，如果
有并且符合代位权行
使条件，债权人完全
可以代替债务人行使
债权。

●要避免贪小便宜心理，提高
警惕以避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在遇到大笔消费，或者是此
类事件时首先要告知家人。

近年来各类电信诈骗案件层出
不穷，且有不少当事人上当受骗，最
近连知名演员汤唯都在上海遭遇了
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一般都是团伙作案，
主要是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
采取远程、非接触式诈骗，且自身
的保密意识很强，内部分工明确相
互隐瞒身份，这也增加了打击的难
度。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
释，电信诈骗行为将受到从严惩
处。该解释明确了诈骗罪的定罪量
刑标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实际和诈骗犯罪的发案形势，将最
低入罪门槛由原来的 2000 元提高
为 3000元。根据解释，诈骗公私财
物价值3000元至1万元以上为刑法
规定的“数额较大”，3万元至 10万
元以上为“数额巨大”，50万元以上
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该解释规定，诈骗未遂，以数
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
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
罪处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
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
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
查证，但发送诈骗信息 5000 条以
上，或者拨打诈骗电话 500人次以
上，以及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
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其他
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
罪处罚。

解释还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

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
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
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
以共同犯罪论处。

为避免财产及其他损失，律师
建议：

当事人在接到陌生电话或信息
要求汇款、转账等，首先要确定对
方身份及所述事实。待了解清楚具
体情况，再做相应处理。

要避免贪小便宜心理，提高警
惕以避免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在遇到大笔消费，或者是此类
事件时首先要告知家人，多与家人
沟通商量，避免一时不慎陷入犯罪
分子圈套。

在发现有诈骗行
为或者发现有可疑人
员时及时报案。

(都燕果)

“三角债”引发代位权诉讼

电信诈骗猖獗 自我防范很重要

■秦庆国
■山东法扬律师事务所

因公司拖欠工资，目前我已
经辞职，现打算提起劳动仲裁。

请问律师，索要拖欠工资的
劳动仲裁，时效应该是多少？起
算时间又该如何把握？是从应该
发放工资的时间开始算，还是从
我辞职开始算，抑或是有别的依
据？ ——韩小姐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

间为一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一条第 3款规定，劳
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后产生的支
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福利待遇等
争议，劳动者能够证明用人单位
承诺支付的时间，为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关系后的具体日期的，用
人单位承诺支付之日为劳动争议
发生之日。

劳动者不能证明的，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为劳动争议
发生之日。

工资遭到拖欠 咨询仲裁时效

我在一家酒店上班已一年
多，月薪 3000 元，但是酒店一直
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也没为我
缴纳任何社会保险金。

请问律师，如果我辞职去申
请劳动仲裁，可以提出哪些要
求？ ——胡小姐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在《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

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该法第 82条第 1款规定：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至
于社保方面，对于那些已经由
用人单位办理了社保手续，但
因用人单位欠缴、拒缴社会保
险费或者因缴费年限、缴费基
数等发生的争议，应由社保管
理部门解决处理，法院可能不再
受理。

对于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
者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劳动者
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要求用
人单位赔偿损失的，则属于典型
的社保争议纠纷，法院还是要应
依法受理。

不签劳动合同 应当如何维权

我 2 年前租了一处房屋居
住，租期到今年2月届满，但我与
和房东结算费用的时候，他却将
抽油烟机、水龙头、抽水马桶的维
修费用全从押金中扣除了。

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房屋的
产权人是他，这些设施的维修是
他得益，但房东说，这些东西是在
我租住期间弄坏的，修好也是为
了我的居住方便。

请问律师，租住房屋中这些

设施如果发生损坏，维修费用应
该由谁负担？ ——郝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郝先生所租房屋中的设施维

修费用，系为了出租人的利益，因
此原则上应由房东来负担，出租
人也有义务确保租赁物即房屋可
以适当地使用。

但如果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
合同中对此有另外约定，则应当
依照合同约定执行。

租住房屋维修 相关费用谁担

我和父亲在5年前共同出资
购买了现在居住的房子，父亲出
资比较多。

现在我弟弟成年了，要求父
亲将他的名字也加到产权证上，
父亲已经答应了，但是我不同意。

请问律师，现在增加产权人
是否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如果
我不同意，父亲是否就不能添加
其他产权人？ ——周女士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该房产为周女士与父亲共

有，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共有
人对于共有财产的处分，须经全
体共有人一致同意方可为之。据
此，周女士的父亲要在产权证上
增加她弟弟的名字，必须经过周
女士的同意，否则就属于擅自添
加产权人，系不合法行为，一般来
说在交易中心也无法办理。

两人共有房产 能否加产权人

我公司和另一家公司签订了
供货合同，现在因为合同的履行
问题产生了纠纷，对方在当地提
出了仲裁，并说合同中已经选择
了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

这一条款我们当初并未留
意，但到当地进行仲裁，对我们来
说一是十分不便，二是很担心仲
裁的结果不公平。

请问律师，在合同已经约定
仲裁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可
能通过起诉解决此事？

——苏先生
山东为众律师事务所 崔忠信

如果苏先生的公司在与另一
家公司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了
仲裁条款，那么发生涉及该合同
的纠纷时，就必须按照合同指定
的仲裁条款执行，并由合同指定
的仲裁机构来审理相应的纠纷。

在已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
下，苏先生的公司不能通过法院
起诉来解决这一合同纠纷。

即使到法院起
诉，对方只要以已
有仲裁条款进行抗
辩，法院也将不受
理该案。

约定仲裁条款 纠纷能否起诉


